
南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通安委办〔2015〕41号

关于印发《开展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市城建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港口局、铁路办、南通海事局：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工程建设领域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和遏制建筑施工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的通知》（安委办[2015]4号）和《江苏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建设工程
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苏安办[2015]17号）精神和要求，市安委会办公室决定从现在开始至年底，在全市范围开展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现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行业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南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4月28日
开展全市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
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
 

为切实加强全市工程建设领域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和遏制建筑施工事故的发生，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的通知》（安委办[2015]4号）和《江苏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苏安办[2015]17号）的统一部署，经研究，市安委会办公室决定自即日起至年底，在全市范围开展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强化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落实建设工程参建各方企业和从业人员安全管理责任，提高从业人员遵法守规意识，降低施工现场系统性安全风险，确保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全部具有施工方案，并按照方案组织实施，努力实现2015年全市建筑施工一般事故有效下降，积极防范较大事故，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
二、整治范围及落实重点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结合实际和各自职责，认真组织实施。市安委会办公室做好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本次专项行动突出现场、深入一线，在房屋和市政工程、交通、港口、铁路、隧道、电力、水利等各类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开展“五整治五落实”工作。
（一）突出整治以下5类分部分项工程
1．基坑支护；
2．土方（隧道）开挖；
3．脚手架；
4．模板支撑体系；
5．起重机械安装、吊装及拆卸等。
（二）突出在施工现场落实以下5项规定
1. 施工作业前必须编制施工方案；
2. 施工方案必须按规定审批或论证；
3. 施工作业前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4. 施工过程中必须按施工方案施工；
5. 施工方案完成后必须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
三、工作步骤安排
专项行动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部署启动阶段：5月10日前，研究制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全面动员部署，迅速开展有关工作。各地、各有关部门根据本地、本行业建设工程的特点，研究制定具体的专项行动方案并部署实施。
（二）自查自纠阶段：5月至8月，具体实施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将专项整治方案及有关要求贯彻落实到建设工程各有关责任主体单位和地方相关部门，开展自查自纠。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分类指导、监督检查。
（三）检查督查阶段：9月至10月，组织督查和抽查。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方案重点内容，采取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逐个企业、逐个现场督促落实施工方案，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并要严肃查处建筑施工非法违法行为。市安委会办公室将组织督查组进行重点抽查，并做好迎接省安委会督查有关工作。

（四）总结提高阶段：11月中旬至12月初，总结分析归纳评估。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专项整治行为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做法，根据专项整治中查出的薄弱环节，提出完善施工安全防范措施的意见与建议，建立建筑施工安全长效机制，巩固专项行动工作成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全市专项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市安委会成立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任组长，市城建局、交通局、水利局、港口局、安监局、铁路办、南通海事局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指派一名联络员负责联系协调。各地、各有关部门都要建立专门工作机构，制定工作方案，全面动员部署，掌握工作动态，落实工作责任和措施，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督查检查。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督，认真组织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按职责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突出电焊作业检查，重点检查持证情况、动火作业制度和规定执行情况等。要采取“四不两直”等方式，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进行暗查抽查。市安委会办公室将于9月份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专项督查，推动工作落实。
（三）形成工作合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信息沟通和宣传培训，及时通报专项行动进展情况，认真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形成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合力。对工作开展不力、流于形式的予以通报批评。
（四）严格执法问责。依照《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施工现场无施工方案、不按方案及操作规程施工造成事故隐患的，一律依法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并予以经济处罚；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一律停工整改。专项行动期间因隐患排查治理不力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律依法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一律依法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并严格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请各县（市）、区安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将实施方案于5月15日前，专项行动实施情况汇总表（见附件）分别于6月28日、9月28日前，专项行动工作总结于12月10日前报送市安委会办公室。（联系人：秦华春，联系电话：59000571，传真：59000578；电子邮箱：85129681j@sina.com）。
	南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4月28日印发


附件
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实施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审核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段：2015年   月  日至  月  日                  

	  行动

开展

情况   
	本辖区或本行业在建工程项目数量（处）
	

	
	开展专项行动的项目数量（处）
	

	
	行动开展覆盖率（%）
	

	
	企业自查出《通知》中5种整治行为（项）
	

	
	自查自纠整改率（%）
	

	检查

情况
	本辖区或本行业内各部门是否按照规定频次开展检查
	（是  否  ）

	
	本辖区或本行业派出检查组次数
	

	
	检查施工项目（处）
	

	
	检查出《通知》中5种整治行为（项）
	

	整治

情况
	经济处罚
	起数
	

	
	
	金额（万元）
	

	
	责令项目停工整改（处）
	

	
	暂扣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家）
	

	
	责令企业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家）
	

	宣传

情况
	阶段总结通报（次）
	

	
	媒体宣传（起）
	

	
	曝光案例（起）
	


注：1.本表为本辖区内或本行业内累计数。

2.各地区、各部门应根据本表所需内容，另行制定施工项目自查

  表、检查情况明细表等，由检查单位及施工项目部填写，并存

  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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